




標    號 一土地新北市林口區新林段797地號
土地持分 全部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種類(僅供參考) 第一種住宅區
標租底價 月租金新臺幣3萬1,700元租期 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原承租人得標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押標金（元） 新臺幣3萬1,700元履約保證金（元） 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原承租人 ■有 □無基地說明 位於林口區東湖一街7號旁空地，鄰近馬禮遜美國學校及東湖公園，周邊皆為透天住宅。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如須整地、排除地上物等事宜，概由承租人自行處  理。3.本標租土地限作平面使用(例如:臨時平面停車場(位)及其必要附屬設施或通行、綠美化等  平面使用)，本局不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4.如欲作停車場者，應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及「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規  定辦理。另如有收費行為，應向停車場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營業，並需  依「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辦理。該標租土地得否作為收費停車場使用，請承  租人自行查明及注意；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5.本契約租金按得標之月租金額按月計收。6.請投標人逕至現場參觀。7.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8.本契約標的屬基金財產，出租機關之租金收入應繳納之營業稅由承租人負擔。9.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五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
土地標示登記面積（平方公尺） 884.18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884.18



標    號 二土地新北市淡水區天生段1529地號
土地持分 全部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種類(僅供參考) 住宅區
標租底價 月租金新臺幣1,700元租期 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原承租人得標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押標金（元） 新臺幣1,700元履約保證金（元） 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原承租人 ■有 □無基地說明 位於淡水區中正路一段22巷14弄3號旁，左右兩側為私有土地，其上建有透天住宅，後方為私有空地，周邊多為透天住宅。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如須整地、排除地上物等事宜，概由承租人自行處  理。3.本標租土地限作平面使用(例如:臨時平面停車場(位)及其必要附屬設施或通行、綠美化等  平面使用)，本局不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4.如欲作停車場者，應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及「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規  定辦理。另如有收費行為，應向停車場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營業，並需  依「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辦理。該標租土地得否作為收費停車場使用，請承  租人自行查明及注意；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5.本契約租金按得標之月租金額按月計收。6.請投標人逕至現場參觀。7.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8.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五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
土地標示登記面積（平方公尺） 39.06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39.06



標    號 三土地新北市石門區老梅段公地小段4-372地號
土地持分 全部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種類(僅供參考) 商業區
標租底價 月租金新臺幣1,000元租期 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原承租人得標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押標金（元） 新臺幣1,000元履約保證金（元） 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原承租人 ■有 □無基地說明 位於石門區老梅里老梅路1-3號旁空地，周邊多為作小型社區及傳統公寓住宅使用。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如須整地、排除地上物等事宜，概由承租人自  行處理。3.本標租土地限作平面使用(例如:臨時平面停車場(位)及其必要附屬設施或通行、綠美  化等平面使用)，本局不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4.如欲作停車場者，應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及「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  」規定辦理。另如有收費行為，應向停車場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營  業，並需依「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辦理。該標租土地得否作為收費停車  場使用，請承租人自行查明及注意；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  關費用。5.本契約租金按得標之月租金額按月計收。6.請投標人逕至現場參觀。7.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8.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五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
土地標示 99.00登記面積（平方公尺）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76.00



標    號
登記面積（平方公尺）土地/建物持分主要用途標租底價租期押標金（元）履約保證金（元）原承租人其他使用範圍(建物共有部基地說明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不提供家具及電器設備。3.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利用必須符合土地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經營特種咖啡茶室、理髮理容院、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吧、酒家、賭博性電動玩具場、指壓按摩業、汽車旅館業、色情視聽歌唱業及及色情行業等特定目的事業使用用途。4.出租之市有房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機關負擔。本契約「土地」屬基金財產，出租機關之土地租金收入(土地年租金收入=房地月租金*12-房屋課稅現值*10%)應繳納之營業稅及其他法定稅捐及有關水電、清潔、修繕、管理維護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5.承租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於出租機關所提供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應投保地震火災保險，其保險費由承租人全額負擔。6.本案訂於112年3月3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於標的現場開放看屋，如有看屋需求，請事先於上班時間內來電預約，本局按預約人數依室內限制人數分批次帶看。7.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8.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六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無
月租金新臺幣1萬3,500元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原承租人得標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新臺幣1萬3,500元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有 □無位於三重區成功路41巷11弄11號3樓，建物主要用途為住家用，鄰近環河南路鴨鴨公園步行約6分鐘，周邊皆為公寓住宅大樓。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41 111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四房地標示 基地 房屋門牌新北市三重區重新段壹小段27-23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41巷11弄11號3樓(同區段1111建號)164 1111/4 全部住家用



標    號
登記面積（平方公尺）土地/建物持分主要用途標租底價租期押標金（元）履約保證金（元）原承租人其他使用範圍(建物共有部分)基地說明

月租金新臺幣1萬2,200元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原承租人得標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
1,817.78、1,732.55 1,034.29、24.97(均含大公、小公及陽台)102/100000 195/10000、全部商業用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五房地標示 基地 房屋門牌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段26、27地號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78號2樓、2樓之11(同區段22、105<含45>建號)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不提供家具及電器設備。3.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利用必須符合土地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經營特種咖啡茶室、理髮理容院、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吧、酒家、賭博性電動玩具場、指壓按摩業、汽車旅館業、色情視聽歌唱業及及色情行業等特定目的事業使用用途。4.出租之市有房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機關負擔。本契約「土地」屬基金財產，出租機關之土地租金收入(土地年租金收入=房地月租金*12-房屋課稅現值*10%)應繳納之營業稅及其他法定稅捐及有關水電、清潔、修繕、管理維護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5.承租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於出租機關所提供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應投保地震火災保險，其保險費由承租人全額負擔。6.本案訂於112年3月3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於標的現場開放看屋，如有看屋需求，請事先於上班時間內來電預約，本局按預約人數依室內限制人數分批次帶看。7.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8.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六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新臺幣1萬2,200元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有 □無共有部分:大同南段45建號(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位於三重區重新路2段78號2樓及2樓之11，建物主要用途為商業用，鄰近光興國小及正義國小，步行至光興國小約5分鐘，周邊皆為住商大樓。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1.85、1.76 20.17、24.97(均含大公、小公及陽台總計約45.14平方公尺)



標    號
登記面積（平方公尺）土地/建物持分主要用途標租底價租期押標金（元）履約保證金（元）原承租人其他使用範圍(建物共有部分)基地說明 位於蘆洲區成功路161號，建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辦公室，具商業氣息，鄰近蘆洲湧蓮寺，步行至捷運三民高中站約5分鐘。

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有 ■■■■無無
新臺幣63萬4,400元

全部停車場、辦公室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六房地標示 基地 房屋門牌新北市蘆洲區成功段284地號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161號(同區段278建號)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不提供家具及電器設備。3.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利用必須符合土地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經營特種咖啡茶室、理髮理容院、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吧、酒家、賭博性電動玩具場、指壓按摩業、汽車旅館業、色情視聽歌唱業及及色情行業等特定目的事業使用用途。4.轉租(或分租)::::承租人得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惟仍應對租賃房地盡善良管理人責任。承租人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者，應承諾下列事項，並承諾將第四款至第七款載明於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內。另承租人於契約期間，應每半年將與第三人之契約影本送交出租機關備查：(一)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期限不得超過本契約之租賃期限。(二)承租人對第三人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對出租機關負連帶賠償責任。(三)第三人違反本契約，視為承租人違反本契約。(四)第三人不得再轉租租賃房地。(五)第三人應遵守相關法令，並保障出租機關及其人員使其免於遭受索賠及控訴。如有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出租機關或其人員遭受索賠或涉訟，第三人承諾賠償出租機關及其人員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六)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條款不得與本契約任一條款牴觸，如有牴觸，承租人與第三人不得對抗出租機關，出租機關得主張契約條款為無效。承租人應將本契約納入與第三人所訂契約之附件，且載明第三人須同意遵守本契約。(七)本契約如有提前終止情事，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之契約應併同本契約終止日同時終止。承租人未依前項檢送契約影本，應於出租機關通知期限內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給付出租機關相當於月租金額三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出租機關並得連續按次計罰。5.出租之市有房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機關負擔。出租機關之應繳納之其他法定稅捐及有關水電、清潔、修繕、管理維護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6.承租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於出租機關所提供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應投保地震火災保險，其保險費由承租人全額負擔。7.本案訂於112年2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於標的現場開放看屋，如有看屋需求，請事先於上班時間內來電預約，本局按預約人數依室內限制人數分批次帶看。8.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9.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六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542.88 1,853月租金新臺幣63萬4,400元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
542.88 1,853全部



標    號
登記面積（平方公尺）土地/建物持分主要用途標租底價租期押標金（元）履約保證金（元）原承租人其他使用範圍(建物共有部分)基地說明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位於汐止區力行街12巷3號、5號、1弄1號等3筆地下室，建物主要用途為商業用，步行至捷運南港展覽館站約10分鐘。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不提供家具及電器設備。3.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利用必須符合土地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經營特種咖啡茶室、理髮理容院、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吧、酒家、賭博性電動玩具場、指壓按摩業、汽車旅館業、色情視聽歌唱業及及色情行業等特定目的事業使用用途。4.轉租(或分租)::::承租人得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惟仍應對租賃房地盡善良管理人責任。承租人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者，應承諾下列事項，並承諾將第四款至第七款載明於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內。另承租人於契約期間，應每半年將與第三人之契約影本送交出租機關備查：(一)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期限不得超過本契約之租賃期限。(二)承租人對第三人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對出租機關負連帶賠償責任。(三)第三人違反本契約，視為承租人違反本契約。(四)第三人不得再轉租租賃房地。(五)第三人應遵守相關法令，並保障出租機關及其人員使其免於遭受索賠及控訴。如有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出租機關或其人員遭受索賠或涉訟，第三人承諾賠償出租機關及其人員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六)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條款不得與本契約任一條款牴觸，如有牴觸，承租人與第三人不得對抗出租機關，出租機關得主張契約條款為無效。承租人應將本契約納入與第三人所訂契約之附件，且載明第三人須同意遵守本契約。(七)本契約如有提前終止情事，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之契約應併同本契約終止日同時終止。承租人未依前項檢送契約影本，應於出租機關通知期限內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給付出租機關相當於月租金額三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出租機關並得連續按次計罰。5.出租之市有房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機關負擔。本契約「土地」屬基金財產，出租機關之土地租金收入(土地年租金收入=房地月租金*12-房屋課稅現值*10%)應繳納之營業稅及其他法定稅捐及有關水電、清潔、修繕、管理維護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6.承租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於出租機關所提供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應投保地震火災保險，其保險費由承租人全額負擔。7.本案訂於112年2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於標的現場開放看屋，如有看屋需求，請事先於上班時間內來電預約，本局按預約人數依室內限制人數分批次帶看。8.本案自簽約日起免收6個月租金，第7個月起開始繳納租金。9.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10.承租人(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原承租人除外)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六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有 ■■■■無無
月租金新臺幣1萬2,200元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新臺幣1萬2,200元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1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七房地標示 基地 房屋門牌新北市汐止區福興段286、314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12巷3、5號、1弄1號地下室(同區段426、414及470建號)98.05、68.50 95.97、97.64及70.691/5 全部商業用19.61、13.70(合計33.31平方公尺) 95.97、97.64及70.69(合計264.30平方公尺)


